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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及委托执法主体 2025 年 10 月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太仓）

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

检查对

象范围

检查比例

(数量）

检查

频次

检查

方式
检查内容

1

重点排污单

位“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

苏州市生态

环境局及委

托执法主体

重点排污

单位
15 家 1次

现场/

非现场

重点排污单位废水、大气、固

废污染防治措施、环评制度落

实情况、环境应急管理制度落

实情况

2

一般排污单

位双随机检

查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

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

通知》《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实施办法》等文件

苏州市生态

环境局及委

托执法主体

一般排污

单位
12 家 1次

现场检

查

废水、大气、固废污染防治措

施、环评制度落实情况、环境

应急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检

查

3

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现

场核查及复

核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审查和许可指南》等法律

法规

苏州市生态

环境局及委

托执法主体

危险废物

经营单位

依企业申

请及危险

废物经营

许可持证

单位数量

依企业申请及

管理需要对相

关企业进行核

查

现场检

查

企业是否满足申请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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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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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殊监管单

位双随机检

查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

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

通知》《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实施办法》等文件

苏州市生态

环境局及委

托执法主体

特殊监管

单位
1家 1次

现场检

查

废水、大气、土壤、固废污染

防治措施、环评制度落实情

况、环境应急管理制度落实情

况的检查

5

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质量

抽查及污染

源自动监测

设备运维机

构质量监督

检查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

令第 736 号）《江苏省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江苏

省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江

苏省生态环境监测社会服

务机构环保信用监督管理

办法（试行）》（苏环规

〔2024〕1 号）等法律法规，

《江苏省深化环境监测改

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工作实施方案》（苏办

〔2018〕17 号）《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净化生态环境

监测服务市场环境的通

知》（苏环办〔2023〕122

号）等

苏州市生态

环境局及委

托执法主体

苏州市开

展自动监

测监控的

排污单位

和污染源

自动监测

设备运维

机构

3 家 排 污

单位
1 次/家

现场检

查 / 非

现场检

查

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方案制

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监测

信息公开等开展质量抽查；对

运维机构基本情况、运维保证

能力、质量管理、人员管理、

标准物质管理、运维能力等开

展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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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检查对

象范围

检查比例

(数量）

检查

频次

检查

方式
检查内容

6

排污单位监

测监控设备

现场技术核

查

根据国家、省、市自动监

控安装联网相关工作要求

以及《江苏省污染源自动

监测设备技术规范和数据

质量控制规定》《江苏省

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

据执法应用办法（试行）》

等

苏州市生态

环境局及委

托执法主体

排污单位

结合排污

许可证的

管理要求

5家 1 次/家
现场检

查

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监控联

网、传输、设备质控等问题，

辅助监控设施（视频监控、用

电监控、流量监控）联网传输

问题，对监测数据异常需到现

场核实的排污单位进行检查

7 个案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

苏州市生态

环境局及委

托执法主体

根据个案

检查线索

确定

根据个案

检查线索

确定

根据个案检查

线索确定

现场检

查或非

现场检

查

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

据监测、应急响应、“邀约式”

检查、高值区排查，行政处罚

立案后的检查调查、整改复查

等有指向线索开展的行政检

查。

8

纳入上级生

态环境部门

年度涉企行

政检查计划

的事项

检查排污单位生态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制度及措施

落实情况

苏州市生态

环境局及委

托执法主体

按照上级

生态环境

部门年度

涉企行政

检查计划

执行

按照上级

生态环境

部门年度

涉企行政

检查计划

执行

按照上级生态

环境部门年度

涉企行政检查

计划确定（视

情与双随机检

查合并）

现场或

非现场

按照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年度

涉企行政检查计划执行


